门头沟区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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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支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京科发〔2025〕3号）有关精神，顺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区科技服务业，更好推动区域产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强化国家和市级支持的区级配套
（一）支持申报创新应用场景项目。培育“人工智能+”等具有行业示范性的创新应用场景，对获得国家和北京市级应用场景政策资金支持的项目，按照不超过国家和市级支持资金的30%给予最高可达50万元的项目资金支持。
（二）鼓励企业申报高能级创新平台。对首次认定为北京市及以上平台或资质的企业，予以最高可达20万元的研发资金支持。
二、支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
（三）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本领域重点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投入达到一定规模企业，依据增量情况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支持。
（四）支持企业新技术应用。对产品当年被国家、北京市认定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或三新产品（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给予产品研发支持。其中，首台（套）按前三台（套）产品销售收入的30%进行研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可达60万元；认定为三新产品者一次性给予30万元研发资金支持。首（台）套和三新产品不重复奖励。
三、鼓励企业扩大经营
（五）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对首次列入重点跟踪范围且成长性好企业，采取事后补助的方式，一次性给予最高可达20万元的研发支持。对列入重点行业领域或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再给予10万元研发支持。
（六）支持企业做优做强。对当年列入重点跟踪范围且成长性好的企业，依照企业经济总量、增量等分档予以最高可达150万元的研发支持。
（七）鼓励企业开展科技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纳入我区科技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认定，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给予资金奖励，最高可达50万元/年，其中，对列入重点跟踪范围的企业给予最高可达70万元/年。
（八）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对首次列入重点跟踪范围的企业，当年在我区新扩建、租赁或购置办公及研发办公空间的，再给予总额最高可达200万元/年的经营性银行贷款贴息和担保、保险、融资租赁贴费等支持，鼓励企业扩大经营和新增就业。
四、支持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能力
（九）对区内成功培育年度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科技服务业企业的产业服务平台（获区级以上相关认定）给予引导鼓励。新培育的企业中，每培育1家达到一定标准的科服企业，按分档给予产业服务平台最高可达5万元/家，总计最高可达100万元的企业服务补贴，可晋级补差，鼓励创新创业载体提质增效，助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五、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十）推动科技服务业人才集聚。推荐科技人才参与高层次人才认定，根据入选人才（团队）的创新成就、发展潜力等，按相关人才政策在人才住房、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本措施由门头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基于2025年数据的兑现在次年开展）。同一项目符合本措施多项条款或市、区其他支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政策变动的，本措施将作相应调整。
政策申请由企业自行联系我委即可，如遇任何第三方机构自称可代为申请，请即联系我委举报。咨询和联系电话：010-69828556。


